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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J系列建议书增补11 

基于ITU-T建议书的有线网数字电视业务安装指南 

 

 

摘要 

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计划部署光纤设施和先进的混合光纤/同轴（HFC）数字传输系统，

目的是在其基础设施中引入数字有线电视业务。ITU-T J系列增补11提供了可供这些国家考虑

的、基于ITU-T建议书开发其系统的指南。 

 

历史沿革 

版本 建议书 批准日期 研究组 唯一识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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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

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ITU-T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第1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ITU-T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

术委员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

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

作性或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

“必须”等其它一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

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

是其成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它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

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通知。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

电信标准化局（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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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部署光纤，因此设想通过光纤来部署数字电视。通过光纤传输的数

字电视信号将符合ITU-T J.185、J.186、J.83、J.382等建议书，但正确选择建议书对满足每个

国家的要求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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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J系列建议书增补11 

基于ITU-T建议书的有线网数字电视业务安装指南 

1 范围 

本增补提供了一份现有建议书及其用途的清单，以帮助在基于光纤和混合光纤/同轴

（HFC）网络的有线网上部署数字电视业务。 

2 参考文献 

[ITU-T J.83]   ITU-T J.83建议书（2007年），有线分发的电视、声音和数据业

务的数字多节目系统。 

[ITU-T J.94]   ITU-T J.94建议书（2016年），有线电视系统中数字广播的业务

信息。 

[ITU-T J.183]   ITU-T J.183建议书（2016年），有线电视系统多MPEG-2传送流

的时分复用及传送流的一般格式。 

[ITU-T J.185]   ITU-T J.185建议书（2012年），以调频转换方式经由光接入网传

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输设备。 

[ITU-T J.186]   ITU-T J.186建议书（2008年），通过子载波复用（SCM）经由光

接入网传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输设备。 

[ITU-T J.288]   ITU-T J.288建议书（2019年），有线传输系统类型长度值

（TLV）分组的封装。 

[ITU-T J.382]   ITU-T J.382建议书（2018年），有线分发的电视、声音和数据业

务的先进数字下行流传输系统。 

[ITU-R BT.1869]  ITU-R BT.1869建议书（2010年），数字多媒体广播系统中可变

长度分组的复用方案。 

[IEC 60728-x]   IEC 60728（所有部分），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

有线网。 

[ISO/IEC/IEEE 8802-3] ISO/IEC/IEEE 8802-3:2021，信息技术系统之间的电信和交换 - 局

域网和城域网的要求 – 第 3 部分：以太网标准。 

3 定义 

无。 

3.1 他方定义的术语 

无。 

3.2 在本增补中定义的术语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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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本增补采用了以下缩写词和首字母缩略语： 

ADSL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CAS  有条件接入系统 

CATV  有线电视 

CM  电缆调制解调器 

CMTS  电缆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 

CPE  客户端设备 

DOCSIS 有线数据业务接口规范 

DVB  数字视频广播 

END  等效噪声衰减 

EPON  以太网无源光网络 

EVM  误差矢量幅度 

FDM  频分复用 

FEC  前向纠错 

FTTH  光纤到户 

FM  调频 

GPON  千兆无源光网络 

GSE  通用流封装 

HD  高清 

HFC  混合光纤/同轴 

IF  中频 

IM  强度调制 

IPVB  IP视频广播 

IP  网际协议 

IPTV  IP电视 

LDPC  低密度奇偶校验码 

MER  调制误差率 

MDU  多住宅单元 

MPEG  运动图像专家组 

NM  噪声容限 

OFDM  正交频分复用 

ONT/ONU 光网络终端/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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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过顶 

PD  光电探测器 

PON  无源光网络 

QAM  正交调幅 

RF  射频 

SCM  子载波复用 

SI  业务信息 

STB  机顶盒 

TDM  时分复用 

TLV  类型长度值 

TS  传输流 

UDP  用户图协议 

UHD  超高清 

VOD/VoD 视频点播 

V-ONT  视频光网络终端 

VSB  残留边带 

WDM  波分复用 

5 惯例 

无。 

6 有线网数字电视的ITU-T建议书 

数字有线电视信号通过混合光纤 /同轴（HFC）设施或全光纤设施（如光纤到户

（FTTH））进行传输。图1说明了构成这些设施的组件。 

在HFC和光纤前端，一个或多个数字有线电视信号通常采用MPEG-2传输流（TS）的形

式在帧结构中进行多路复用，然后调制成通常低于 770 MHz的射频（RF）信号，这具体取决

于每个国家/地区的规定。许多不同频率的射频信号以频分复用（FDM）的形式进行放置，

而后这束射频信号被转换为光信号，以便通过光缆进行传输。 

在HFC系统中，这种光信号被转换回电信号，以便通过同轴电缆进行传输，为最后一公

里的用户接入线提供服务。在FTTH等全光纤设施中，初始光信号直接馈送到客户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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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有线电视HFC和FTTH设施 

表1列出了适用于这些设施的ITU-T建议书。 

这些建议书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组建议书涉及从成帧到视频调制的功能，第二组建议书

涉及该视频信号的光调制。 

表1 – 适用于基于光纤和HFC网络的数字有线电视业务的ITU-T建议书 

(1) 从成帧到射频调制 

 标题 描述 

ITU-T 

J.83 
有线分发的电视、声音和数据业务的数字

多节目系统 

QAM 信道上的单个MPEG-2传输流 

ITU-T 

J.183 
有线电视系统多MPEG-2传送流的时分复

用及传送流的一般格式 

多MPEG-2传输流的TDM，以及通过信道

绑定进行高速传输的帧结构 

ITU-T 

J.288 
有线传输系统类型长度值（TLV）分组的

封装 

在ITU-T J.83和ITU-T J.183电缆信道上封

装TLV，以传输可变长度的分组，例如IP

分组 

ITU-T 

J.382 
有线分发的电视、声音和数据业务的先进

数字下行流传输系统 

使用OFDM和LDPC的、具有高频谱效率

的先进数字电缆传输，也称为DVB-C2 

 

(2) 光调制 

 标题 描述 

ITU-T 

J.185 
以调频转换方式经由光接入网传送多信道

电视信号的传输设备 

强度调制前的频率调制 

ITU-T 

J.186 
通过子载波复用（SCM）经由光接入网传

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输设备 

强度调制 

此外，可以使用有线数据系统（DOCSIS）或FTTH无源光网络（PON）系统，通过

HFC，以IP分组的形式来发送数字电视信号。此用例不是本增补的主要主题，但在附录I中

给出了有关DOCSIS和PON的简要说明。 

J Suppl.11(21)_F01

输入
信号

成帧和
复用

光缆

O/E

同轴电缆

STB

STBV-ONT

表 1 (1)

信道
编码

射频
调制

HFC

FTTH

光调制
(E/O)

表 1 (2)

(*1)

(*2)

注 和 处的光缆使用不同的波长。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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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建议书摘要 

(1) ITU-T J.83建议书 

[ITU-T J.83]涵盖了由有线网分发的、有关电视、声音和数据业务数字多节目信号帧结

构、信道编码和调制的定义。 

本建议书有四个附件（附件A、B、C和D），提供了在不同区域使用的四种数字电视有

线系统的规范。附件A、B和C适用于通过QAM信道承载单个MPEG-2传输流的有线系统，附

件D适用于16-VSB数字传输。本建议书建议，在现有和未来有线网上实施新数字多节目业务

的人应采用其中一种其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在附件A、B、C和D中予以规定的系统。 

(2) ITU-T J.183建议书 

[ITU-T J.183]描述了在有线电视系统上，通过简单实施MPEG-2系统的物理界面，进行

多MPEG-2传送流传输的时分多路复用（TDM）格式和/或传送流的通用格式。TDM帧将对

MPEG-2传送流和/或传送流通用格式进行封装，在传输前，它们将被分成188字节长的分

组。该建议书还描述了通过信道绑定技术进行高速传输的帧结构。 

帧格式使有线电视运营商能够将多个TS打包进单个信道或多个信道。如果可以在TS的

基础上集成业务，那么有线分发网络的操作将变得灵活。 

(3) ITU-T J.288建议书 

[ITU-T J.288]提出了一种有关ITU-R BT.1869中规定之类型长度值（TLV）的封装方案，

用于在[ITU-T J.83]基础上设计的有线传输系统。 

许多现有数字广播系统采用MPEG-2 TS作为输入流格式。与此相对，为高效地在广播信

道上传输IP分组，对TLV等可变长度分组格式进行了规定，将其作为可变长度分组的集总。

为使用现有ITU-T J.83传输系统来传送TLV，有必要将可变长度的TLV分组分割并封装入固

定长度的188字节分组。 

(4) ITU-T J.382建议书 

[ITU-T J.382]提供了先进数字有线下行流传输技术中应予考虑的规范，以便为基于混合

光纤/同轴电缆（HFC）的网络中的下行流提供高频谱效率的方案，从而节省传输资源。本

建议书涵盖了通过HFC网络分发的、有关电视、声音和数据业务（包括高质量广播和组播业

务）帧结构、信令编码和调制的共同定义。 

[ITU-T J.382]相当于通过欧洲数字视频广播项目（DVB）开发的第二代有线数字多节目

传输系统DVB-C2。它通过使用称为低密度奇偶校验（LDPC）的强大的前向纠错（FEC）码

和正交频分复用（OFDM）调制，来增加有线信道的传输容量。它支持TS、任何分组化的和

连续的输入格式以及通用流封装（GSE ）。 

(5) ITU-T J.186建议书 

[ITU-T J.186]描述了一种有关经由光接入网传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输方法。通过采用

子载波复用（SCM），ITU-T J.186传输设备能够传输多信道64-QAM、256-QAM和其它视频

信号。 

在SCM技术中，主载波是光频信号载波；子载波在光边带中传输电复用的FDM视频信

号。光网络终端（ONT）光电检测器（PD）输出的信号格式与输入到光发射器调制器的信

号格式相同。SCM 方法用在混合光纤/同轴电缆（HFC）系统的干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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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TU-T J.185建议书 

[ITU-T J.185]描述了一种有关经由光接入网传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输方法。通过采用

调频（FM）转换，ITU-T J.185传输设备能够传输多信道64-QAM、256-QAM和其它视频信

号。 

在这种调频传输系统中，多信道频分复用（FDM）电视信号同时转换为单个宽带调频

信号。然后使用强度调制技术，通过光接入网，来传输该调频信号。客户端的视频光网络终

端（V-ONT）将接收到的单个调频信号转换成初始的多信道FDM视频信号，以供同轴有线

电视使用。该调频传输系统的接口与[ITU-TJ.186]定义的、调幅子载波复用（AM-SCM）系

统的接口相同。 

6.2 建议书选择 

(1) 数字多节目电视信号的复用 

为了使用有线QAM信道发送数字多节目电视信号，根据多节目信号的组成方式使用

[ITU-T J.83]或[ITU-T J.183]。 

[ITU-T J.83]将单个MPEG2传输流（TS）作为输入并发送给单个QAM信道。该TS包含一

个或多个数字电视和声音节目。每个节目都通过业务ID来区分，业务ID是包含在[ITU-T 

J.83]帧中的业务信息（SI）之一。ITU-T J.94建议书“有线电视系统中数字广播的业务信

息”中有关于业务信息的详细信息。 

当MPEG2传输流来自不同的来源（如电视台）时，它们将具有不同的TS ID。当每个流

的大小（比特率）占用单个QAM信道时，使用[ITU-T J.83]。然而，如果组合两个或多个传

输流的总比特率在可通过一个QAM信道进行发送的范围内时，则使用[ITU-T J.183]将它们复

用在一起以占用单个 QAM 信道是合理的。 [ITU-T J.183] 定义了“传输流复用帧

（TSMF）”，它复用两个或多个MPEG2传输流来形成一个流，以通过单个QAM信道进行

传输。 

[ITU-T J.83]有四个附件。附件A主要用于欧洲、非洲、亚洲和南美洲，附件B主要用于

北美，附件C主要用于日本。附件D针对的是北美的16-VSB，但没有使用。适当选择适用的

附件需要考虑到所在地区不同运营商之间的互操作性及其它因素。 

(2) 光传输系统 

为了通过HFC或FTTH的光纤部分来传输QAM调制的射频信号，必须使用[ITU-T J.186]

或[ITU-T J.185]将之从电形式转换为光形式。 

[ITU-T J.186]标题为“通过子载波复用（SCM）经由光接入网传送多信道电视信号的传

输设备”。此处使用术语“SCM”来描述这样一个系统，即其多路有线电视射频信号（子载

波）为频分复用（FDM），然后通过单波长光信号进行强度调制。 

另一方面，在如[ITU-T J.186]中那样被单波长光信号进行强度调制之前，[ITU-T J.185]

将运用频率调制（FM）对FDM信号进行频率调制（FM）。 

表2对IM（ITU-T J.186）与FM（ITU-T J.185）的特性进行了比较。总之，使用频率调制

增加了设备的复杂性和成本，但减少了因噪声和失真而造成的退化。是使用[ITU-T J.186]还

是使用[ITU-T J.185]的最终决定应在对这些因素进行比较后做出。 



 

  J系列 – 增补11（04/2021） 7 

表2 – ITU-T J.186与ITU-T J.185的比较 

 ITU-T J.186 ITU-T J.185 

调制 强度调制（IM） 在IM前频率调制（FM） 

设备复杂性 简单 复杂 

对噪声的敏感性 对噪声敏感，因此 

– 接收器处需要的信号强度较高 

– 需要的中继器较多 

对噪声有适应性，因此 

– 接收器处需要的信号强度较低 

– 长距离传输需要的中继器较少 

对失真的敏感性 – 对失真敏感 

– 需要高质量的光放大器 

– 对失真不敏感 

– 可使用标准质量的光放大器 

带宽 高至3.2 GHz 高至1.0 GHz 

为了设计和部署基于ITU-T J.186的光传输系统，IEC 60728系列国际标准给出了系统配

置、基本系统参数、测量方法等实用信息。附录I概述了这些文件。请注意，虽然[ITU-T 

J.186]适用于模拟和数字视频信号，但附录I仅涉及适用于数字调制信号的IEC 60728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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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 

 

用于传输数字视频广播信号的光系统 

（IEC 60728系列） 

I.1 引言 

[IEC 60728-x]系列国际标准，“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有线网”，描述了

有关实际业务系统的系统配置、系统规范、测量方法和设计考虑因素，系统基于[ITU-T 

J.186]中定义的传输设备设计与部署。 

其中的一些标准，包括第113部分和第115部分，适用于由前端设备、光传输线路、内部

布线和系统出口组成的、有关广播信号传输的光传输系统。不同于既能处理模拟视频信号也

能处理数字视频信号的[ITU-T J.186]，最新的IEC标准主要针对仅使用数字传输技术的电视

信号。它们还规定了前端设备与系统出口之间光分发系统的基本系统参数和测量方法，以便

评估系统性能及其性能限制。在这些标准中，上限信号频率限制在大约3300 MHz。 

这些标准描述了基于FTTH的全数字化广播和窄播（广播的有限区域分发）信号的射频

传输，并引入了xPON系统作为物理层媒质。物理层的详细描述超出了这些标准的范围。范

围仅限于FTTH上的射频信号传输，因此，它们不包括IP传输技术，例如IP组播和关联协

议，但如果它们满足这些标准的光部分，则也适用于使用电信网络的广播信号传输。 

I.2 光系统参考模型 

图I.1显示了用于广播信号传输的FTTH系统参考模型。虽然光放大器和光分路器的数量

取决于光系统的规模，或者连接的用户数量，但基本的网络配置须遵循系统参考模型。此

外，系统运行所需的光电平较高，因此根据[IEC 60825-1]、[IEC 60825-2]和[IEC 60825-12]，

须特别注意安全。 

通常，有两种构建光传输系统的解决方案：单光纤解决方案和双光纤解决方案。图I.1所

示的参考模型包括广播信号传输系统和数据信号传输系统。数据信号传输系统在具有不同光

波长的光纤上使用两种传输方式。例如，两种系统通过波分复用（WDM）滤波器，在分发

网络的输入和输出处合二为一。考虑到维护和未来系统扩展，分发网络须仅由光纤和光功率

分路器等无源光器件组成。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单光纤解决方案三重播放光网络单元（ONU）（用于V-ONU、数

据ONU和电话终端的ONU）。在某些情况下，ONU位于用户住宅之外（注 – 在IEC标准中使

用ONU/光网络单元来替代ITU-T建议书中使用的ONT/光网络终端）。 

有若干种方法可以将多住宅单元（MDU）与FTTH系统连接起来（见图I.1）。一种是将

MDU与V-ONU输出后的电端口相连，另一种是将MDU与外部设施的光端口相连。 

在单光纤解决方案中，需要避免光串扰和电串扰。 

如果1 550 nm WDM不能提供与1 490 nm信号的充分隔离，则在1 490 nm波长传输的下行

流数据信号与有线电视（CATV）下行流信号之间会产生光串扰。 

由于在非常紧凑的三工器外壳中的电磁辐射，1 310 nm数据驱动器信号和1 550 nm 

CATV PD接收器输入信号之间会产生电串扰。 

考虑使用表I.1和表I.2中列出的光波长和电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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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1 – FTTH系统的光波长 

光信号 波长 文件 

视频传输 1 550 nm [IEC 60728-113] 

射频返回（RFoG） 1 610 nm [IEC 60728-14] 

数据（下行流） 1 490 nm/1 577 nm [ISO/IEC/IEEE 8802-3]  

数据（上行流） 1 310 nm/1 270 nm [ISO/IEC/IEEE 8802-3] 

表I.2 – 频率范围 

频段 文件 

47 MHz - 862 MHz（仅数字调制信号） [IEC 60728-101], [IEC 60728-113]  

[IEC 60728-115] 

950 MHz - 3 300 MHz（卫星信号传输） [IEC 60728-13-1], [IEC 60728-115] 

注 – [IEC 60728-113 Ed1]（频率范围：47 MHz - 862 MHz）和[IEC 60728-13-1 Ed2]（频率范围：950 

MHz - 3 300 MHz）将在几年内合并为[IEC 60728-113 Ed2]（频率范围：47 MHz - 3 30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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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 用于电视和声音信号的FTTH系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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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系统的性能指标要点如图I.2所示。 

 

图I.2 – FTTH系统的性能指标要点   

I.3 测量点和项目 

本节描述了专门为FTTH系统设计的测量方法。 

本增补中描述的测量点仅限于从光发射器的输出端到系统出口的系统部分。 

I.3.1 测量点 

需要测量图I.3中点(1)到(5)的光功率以及点(6)和(7)的电信号电平，以确保整个系统性

能。须测量点(5)、(6)和(7)，以保证光段端点和客户端接口点上的系统性能。应对(1)至(5)点

上的RIN（相对强度噪声）进行测量，并对(6)和(7)点上的S/N（电信号）进行测量。 

 

图I.3 – 视频分发系统的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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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3 – 测量点和测得的参数 

测得的参数 

（示例） 

测量点 

(1) (2) (3) (4) (5) (6) (7) 

发射器 

输出 

EDFA 

输出 

功分器 

输出(a) 

功分器 

输出(b) 

V-ONU 

输入 

V-ONU 

输出 

系统 

出口 

光功率 ○ ○ ○ ○ ○ – – 

S/N（电） – – – – – ○ ○ 

S/N（RIN） 

（见注） 
○ ○ ∆ ∆ ∆ – – 

BER, MER – – – – – ○ ○ 

○ 可以在这些点进行测量。 

∆ 当光功率高于-3 dB (mW)时，可以在这些点进行测量。 

注 – V-ONU输出端(6)处的S/N理论估计基于单个设备的测量结果。 

I.4 广播信号传输光系统的规范 

对于光网络上的数字广播业务，主要使用调制方法64/256 QAM或具有256/1 024/4 096 

QAM的OFDM。图I.2显示了典型FTTH系统的性能指定点。它还描述了测量点（与性能指定

点相同）和附加测量点，以便检查光系统的运行性能。传输线路和内部网络的头端输出、V-

ONU输出和系统出口上的最小S/N比如表I.4所示。（它针对的是SDU情况，而在IEC 60728-

113中还有另一个针对MDU情况的表。） 

对于数字调制信号，误码率（BER）须仅用作头端输入处的规范参数。在RS（204, 

188）的情况下，FEC之前的数字调制广播信号需要1 × 10−4。在其它FEC方法的情况下，

FEC之后需要1 × 10−11。作为头端输入处的补充参数，可以使用等效噪声劣化（END）、噪

声容限（NM）、调制误差比（MER）和误差矢量幅度（EVM）。 
 

表I.4 – 运行中的最低S/N要求（47 MHz - 1 000 MHz SDU情况） 

广播信号 H/E输出

处的S/N 

光传输线路

上的S/N 

(5) 

V-ONU

输出处

的S/N 

(6) 

内部网络

接口处的 

S/N 

系统出口

处的 S/N 

(7) 
系统 调制 子载波 

   dB dB dB dB dB 

ISDB-T OFDM 64 QAM 27 30 25 45 24 

ISDB-C 

[ITU-T 

J.83] 

64 QAM – 35 28 27 45 26 

256 QAM – 43 37 36 51 32 

ISDB-C2 

[ITU-T 

J.382] 

OFDM 256 QAM 35 28 27 45 26 

1 024 QAM 42 36 35 51 33 

4 096 QAM(4/5) 46 39 38 53 37 

4 096 QAM(5/6) 49 42 41 5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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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4 – 运行中的最低S/N要求（47 MHz - 1 000 MHz SDU情况） 

广播信号 H/E输出

处的S/N 

光传输线路

上的S/N 

(5) 

V-ONU

输出处

的S/N 

(6) 

内部网络

接口处的 

S/N 

系统出口

处的 S/N 

(7) 
系统 调制 子载波 

   dB dB dB dB dB 

DVB-T COFDM 64 QAM 27 – 25 – 24 

DVB-T2 COFDM 256 QAM 33 – 31 – 30 

DVB-C 64 QAM – 36 – 29 – 28 

256 QAM – 42 – 35 – 34 

DVB-C2 COFDM 256 QAM 35 – 29 – 28 

1 024 QAM 42 – 35 – 34 

4 096 QAM(5/6) 46 – 38 – 37 

4 096 

QAM(9/10) 

49 – 41 – 40 

注 – 这些规格值显示了频率范围为1 GHz或更低的单个住宅单元（SDU）示例。 

I.5 IEC标准 

以下是可用于构建和运行FTTH系统的IEC标准列表。然而，本附录中的大部分信息都可

以在[IEC 60728-113]和[IEC 60728-13-1]中找到。 

对于注明日期的参考文献，仅适用所引用的版本。对于未注明日期的参考文献，适用所

参考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 

IEC 60728-13-1:2017，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有线网 – 第13-1部分：基于FTTH

系统的广播信号的带宽扩展。 

IEC 60728-101:2016，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有线网 – 第101部分：仅加载数字

信道的前向路径的系统性能。 

IEC 60728-106（制定中），仅加载数字信道的系统的光设备。 

IEC 60728-113:2018，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有线网 – 第113部分：仅加载数字

信道的广播信号传输的光系统。 

IEC 60728-115:2021，电视信号、声音信号和交互式业务的有线网 – 第115部分：用于广播信

号传输的建筑物内光系统。 

IEC 60068-1:1988，环境测试 – 第1部分：概述和指南。 

IEC 60825-1，激光产品的安全性 –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IEC 60825-2，激光产品的安全性 – 第2部分：光纤通信系统（OFCS）的安全性。 

IEC 60825-12，激光产品的安全性 – 第12部分：用于信息传输的自由空间光通信系统的安全

性。 

IEC 61755-1:2005，光纤连接器光接口 – 第1部分：单模非色散位移光纤的光接口 – 概述和指

南。 

IEC TR 61930，光纤图形符号。 

IEC TR 61931:1998，光纤 –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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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 将于2022年完成的IEC 60728-113 Ed.2将包括一个高达3.3 GHz的频段，用于传输卫星IF信号，但

[IEC 60728-13]和[IEC 60728-13-1]对模拟信号传输将保持不变。 

注2 - IEC 60728-115目前正在制定中。这项工作预计将于2021年底完成。 

注3 - IEC 60728-106目前正在制定中。这项工作预计将于2022年底完成。 

I.6 IEC附属国家计划 

附属国家计划是一个允许没有成员资格的成员参与IEC的制度。 

IEC于2001年启动了附属国家计划，以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IEC的工作，并以尽可能低

的成本高效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益处。截至2019年，已有86个国家成为成员，Rojas 

Manyame先生（纳米比亚）自2018年1月起成为该计划的领导人。 

参与的好处包括： 

– 获得IEC文件的电子版（此外，如果成为“附属+”成员，则还可以免费获得更多的

IEC标准）； 

– IEC库的安装和使用； 

– 比IEC标准更简单的采纳方法； 

– 不需要加纳任何会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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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 

 

基于HFC和FTTH的网际协议电视（IPTV） 

II.1 引言 

本指南的主要部分针对的是由光纤和HFC组成的、传统单向有线电视网络承载的数字电

视。然而，有线网现在正在向基于IP的双向基础设施迁移，要么在HFC上实施DOCSIS，要

么在光纤上实施PON系统，并且所谓的“IPTV”正在这些网络上予以承载。本附录概述了

基于FTTH PON和DOCSIS的网际协议电视（IPTV）。 

II.2 IPTV分类 

IPTV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是线性的或实时的业务，也可以是非线性的业务，例如视

频点播（VoD）。这些业务可以通过尽力而为、开放的互联网来承载，也可以通过托管的IP

网络来承载。这些分类如图II.1所示。 

非线性业务始终使用单播或一对一连接。大多数线性业务目前使用单播，但为了带宽效

率，组播或一点对多点连接是一种实现此目的的更好技术。 

 

图II.1 – IPTV分类 

II.3 基于PON系统的IPTV 

无源光网络（PON）可以表示由无源设备组成的任何光网络，但在此上下文中指的是

GPON或E-PON。 

GPON是[b-ITU-T G.984.x]系列建议书中定义的千兆比特无源光网络，作为一种接入网

技术，用于互连电缆或电信用户与核心网络。GPON的下行链路比特率为2.4 Gbit/s，上行链

路比特率为1.2或2.4 Gbit/s（通常为1.2 Gbit/s）。它通常在10和20 公里的物理范围内为多达

64个用户提供服务。 

E-PON是由[b-IEEE 802.3ah]定义的“以太网-PON”。其用途与GPON相同，但下行链路

和上行链路比特率均为1.2 Gbit/s，最多可支持32个用户。 

GPON和E-PON现都有10 Gbit/s版本的标准和产品。例如，在[b-ITU-T G.987.x]系列建议

书中可以找到称为XG-PON的10 Gigabit G-PON的详细信息，而10 Gigabit E-PON由[b-IEEE 

802.3av]定义。 

有线网中的GPON和E-PON系统均由电缆前端的光线路终端（OLT）系统和用户驻地的

光网络单元（ONU）组成，通过无源光分发网络（ODN）将它们互连在一起。这种通用结

构如图II.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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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业务线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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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2 – 通用GPON系统（来自ITU-T G.983） 

IPTV最普通的形式是使用IP协议，通过向每个TS分组添加IP报头，来发送MPEG2传输

流（MPEG2-TS）。该系统称为基于IP的MPEG2-TS。 

在GPON和E-PON系统中，用户共享下行链路和上行链路带宽。如果所有用户同时使用

下行链路，则每个用户的平均比特率约为30 Mbit/s。这足以以良好的质量发送IPTV，但使用

组播将降低总的带宽需求。 

II.4 基于DOCSIS的IPTV 

CableLabs正在开发有线数据业务接口规范（DOCSIS），作为一种通过有线HFC网络传

输和接收数据的接入网技术。DOCSIS已经经过若干次修订，最近批准的建议书为ITU-

TH.224，它规定了第五代高速有线数据系统。第五代传输系统引入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些功

能建立在以前的ITU-T建议书的基础上，包括ITU-T J.222.x系列（DOCSIS 3.0）和ITU-T 

J.225（DOCSIS 3.1）。[b-ITU-T J.224]包括物理（PHY）层的关键新功能，并建立了全双工

（FDX）DOCSIS操作模式。 

多代CableLabs DOCSIS规范与ITU-T J系列DOCSIS建议书之间的关系和对应见[b-ITU-T J

系列增补10]。 

 

图II.3 – DOCSIS网络（来自[b-ITU-T J.222.1]） 

如图II.3所示，DOCSIS系统由电缆前端的电缆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CMTS）、用户驻

地的电缆调制解调器（CM）以及连接CMTS和CM的HFC网络组成。 

基于DOCSIS的IPTV的承载方式与基于PON的IPTV系统的承载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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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发送IPTV的其它选项 

(1) 基于ADSL的IPTV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ADSL）是一种基于金属（铜）线用户线的接入网技术。它在下行

链路上具有较高的比特率，而在上行链路上具有较低的比特率，因此称为非对称。 

ADSL的第一个ITU-T建议书[b-ITU-T G.992.1]于1999年获得批准。该版本允许约6 Mbit/s

的下行流数据速率和约640 kbit/s的上行流数据速率，尽管实际数据速率取决于如中心局与用

户之间的距离等因素。 

从那时起，ADSL已经演进到支持更高的数据速率，如表II.2所示。 

表II.2 – ADSL技术演进 

 ITU-T建议书 批准时间 数据速率 

ADSL [b-ITU-T G.992.1] 1999 6M/640 kbit/s 

ADSL 2+ [b-ITU-T G.992.5] 2009 16M/800 kbit/s 

VDSL [b-ITU-T G.993.1] 2004 52M/2.3 Mbit/s 

VDSL 2 [b-ITU-T G.993.2] 2019 100 Mbit/s 

G.fast [b-ITU-T G.9701] 2019 1 Gbit/s（总的上下） 

即使是ADSL的第一个版本也有足够的数据速率来承载由ITU-T H.265/HEVC编码的高清

（HD）视频，比特率约为4 - 6Mbit/s。然而，对同时承载多个信道或者发送更高分辨率的视

频（如4K）而言，它是不够的。因此，ADSL被认为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当中尚无完全的

FTTH或HFC接入线。 

(2) IP视频广播（IPVB） 

IPVB是一种为CATV网络支持基于IP的视频业务的传送方案，定义在[b-ITU-T J.1210]和

[b-ITU-T J.1211]中。仅在现有的低成本双向CATV网络中添加单程的、基于IP的视频广播系

统。通过与现有双向接入网提供的上行链路信道结合，它能够在CATV网络中为家庭提供基

于IP的高比特率视频业务。 

IPVB的架构如图II.4所示。IPVB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IPVB头端和IPVB终端。在

IPVB头端与IPVB终端之间，它仅利用下行链路方向上的CATV网络，来承载IP格式的视频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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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单元”应为“终端单元（TU）” 

图II.4 – IPVB架构（来自ITU-T J.1210） 

业务平台将DVB节目、业务信息（SI）表和其它相关数据（如CA信息）封装成用户图

协议/网际协议（UDP/IP）分组，然后通过指配视频信道的方式对这些基于IP的数据进行融

合，并将之传送给IPVB头端。 

IPVB头端从DTV系统的业务平台接收这些IP分组，如视频流，它将把分组的单播地址

转换为组播地址（当流分组具有单播地址时，包括VOD、OTT及其它点播流），然后它将融

合后的IP数据通过CATV网络的下行链路广播信道广播给IPVB终端。 

IPVB终端一般嵌入在用户终端中。它接收来自CATV网络的下行链路UDP组播分组，根

据一个或多个终端用户的要求，通过区分不同的组播IP地址和UDP目的端口号，来选择并将

业务分组分发给客户端设备（CPE）。 

作为一种典型应用，IPVB系统可以使用10GE物理层的光传输网络，IPVB的下行链路广

播信道带宽为10 Gbps。 

当IPVB系统与以太网无源光网络（EPON）或千兆比特无源光网络（GPON）结合时，

它可支持更大容量的VOD或OTT视频等交互式业务。该系统可轻松地传输4K、8K、VR及其

它高比特率直播或点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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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I 

 

UHDTV（4K/8K）业务 

4K超高清电视（UHDTV）业务提供比2K高清电视（HDTV）业务更好的视频质量。它

已经通过卫星、地面和有线广播网络以及各种媒体市场（如电影、移动通信和个人电脑），

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得到部署。 

4K业务通常使用一种称为HEVC [b-ITU-T H.265]的新视频编码方法。该技术提供的压缩

效率是AVC [b-ITU-T H.264]的两倍，并且通常能够使用现有的广播媒质来传输高比特率的

4K视频流。 

在本附录中，描述了通过HFC和FTTH（RF）基础设施的UHDTV（4K/8K）业务用例，

参考了[ITU-T J.83]（256QAM）和[ITU-T J.183]（信道绑定）、[ITU-T J.186]以及[b-ITU-T 

J.297]（4KSTB）。 

在[b-ITU-T H.721]中规定了支持有关网际协议电视（IPTV）终端设备4K分辨率的HEVC

视频解码。 

III.1 通过HFC接入线传输4K/8K UHDTV业务 

必须选择适当的传输方法来传输HEVC编码的4K UTHDTV信道，其比特率范围在15到

35 Mbit/s之间，具体取决于所需的图像质量。图III.1说明了可用于不同传输方法的最大比特

率。例如，如果一个4K信道的比特率为35 Mbit/s，那么它可以由基于[ITU-T J.83]附件A和B

的单个64 QAM信道来承载，但对于使用附件C（日本)的系统，必须使用基于[ITU-T J.183]的

256 QAM信道或64 QAM信道的绑定。 

 

注 – 对于 ITU-T J.83 附件 A，传输速率是上述数字的8/6倍（+33%）。 

图III.1 – 有线接入技术和传输速率 

为了传输通常具有100 Mbit/s比特率的8K信道，需要绑定64/256AM信道，或者使用基于

[ITU-T J.382]的OFDM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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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通过光纤/FTTH接入线传输4K/8K UHDTV业务 

卫星和地面信道提供的4K/8K业务可以利用基于[ITU-T J.186]的子载波复用（SCM）和

强度调制（IM），通过光纤/FTTH有线接入线进行（重新）传输。 

DTH（直接到户）卫星下行链路信号通常使用12 GHz左右的频率。为了通过光纤有线接

入线来传输该信号，在卫星接收天线的输出端将之从约1 GHz到3.2 GHz下变频到中频

（IF）。使用[ITU-T J.186]将这种电形式的中频信号转换为光信号，通过光纤接入线进行传

输，转换回电信号，而后馈入4K/8K STB，或直接馈入电视机。为了提供这种服务，需要一

个基于[ITU-T J.186]的光纤射频系统，它支持卫星IF信号的最大频率范围。 

由于大多数地面信道使用UHF频段，因此无需变频即可通过有线FTTH接入线来承载

它。 

III.3 4K STB 

为了接收4K业务，需要一个4K兼容的机顶盒（STB），如[b-ITU-T J.297]中所定义的机

顶盒。图III.2是4K有线机顶盒的示例框图。该机顶盒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符合HDCP2.2（高

清多媒体接口）的ITU-T H.265视频解码器和HDMI视频输出接口，它可保护4K内容免遭盗

版。 

有条件接入系统（CAS）是4K STB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它应使用128 AES或更好，以符

合有关增强内容保护（ECP）的MoviesLabs（美国）规范。 

 

图III.2 – 4K有线机顶盒框图示例（来自[b-ITU-T J.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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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系列 用于电信系统的语言和一般软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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